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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济政办字〔２０２０〕５１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济南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

工作规定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 （单位）：

《济南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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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

第一条　为加强和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，

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等

法律法规规定和 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行政机关负责

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》 （鲁政办字 〔２０１５〕６９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　本规定适用于以我市各级行政机关为被告，人

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。

第三条　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，是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

被告的行政主体，包括市、区县人民政府，市、区县人民政

府工作部门 （含部门管理机构、依法被授权的组织）、派出

机关 （含各功能区管理机构、街道办事处）和直属事业单

位，镇人民政府。

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负责人，是指行政机关的正职、副

职负责人、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副职级别的负责

人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。

本规定所称出庭应诉，是指在行政诉讼程序中，依照法

律规定，参加案件的开庭审理，行使诉讼权利，履行答辩、

举证等法定诉讼义务的行为。不包括参加人民法院组织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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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和解、诉讼中调解和庭前证据交换、调查、询问、庭前会

议等活动。

第四条　市、区县司法行政机关 （含功能区管理机构司

法行政机构，下同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

应诉的组织、协调和监督工作。

第五条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，被诉行政

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。

被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，

不能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。

第六条　共同被告案件，应当由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对被

诉行政行为负有主要实施职责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。

经复议后的共同被告案件，应当由做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。

共同被告可以协商确定出庭应诉的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人

民法院根据案情指定出庭应诉的机关负责人。

第七条　案件在同一审级需要多次开庭审理的，除人民

法院有特别要求外，被诉机关负责人一般只需参加一次庭

审。

第八条　市、区县人民政府 （含功能区管理机构）为被

诉行政机关的案件，按照 “事项由谁主管、负责、实施，案

件由谁办理、应诉、出庭”的原则，行政应诉实行承办单位

负责制。承办单位负责组织、联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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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具体应诉事宜及生效裁判文书的履行工作。

第九条　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，一般应当是分管

或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的机关负责人。

第十条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，应当向人民法院书

面表明个人姓名、职务等基本信息，并加盖被诉行政机关印

章。

第十一条　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积极履行出

庭应诉职责，提前研究案情，主动参与庭审发言，就实质性

解决行政争议向法庭发表意见。

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严格遵守人民法院诉讼规则和法庭

纪律，维护司法权威和行政机关形象。

第十二条　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积极推动建设多元化解

矛盾纠纷机制，强化 “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复议调解、行

政诉讼审前和解”协调联动，加大矛盾纠纷诉前化解力度，

预防和减少诉讼纷争。

第十三条　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主动强化法治思维，增

强规则意识、程序意识、证据意识、时限意识、法律责任意

识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。

第十四条　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推动落实行政执法公

示、执法过程全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“三项制度”，

全面规范行政行为，提高本机关行政应诉能力。

第十五条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纳入年度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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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建设考核。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将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纳入本地

区、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体系，建立健全出庭应诉工作制

度，切实保证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。

第十六条　行政机关负责人未按照本规定出庭应诉的，

由市、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通报。

履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职责不力的，对负有直接

责任和其他责任的人员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七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２０１５年７月６

日发布的 《济南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办法》（济政办

字 〔２０１５〕３６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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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

委，济南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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